
开平市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综合报告

根据《关于印发〈开平市政府向开平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方案〉的通知》（开财资〔2019〕87号）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平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开常〔2025〕8号）的工作要求，形成了《开平市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全市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三大类国有资产
2024年，我市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下同）资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三大类国有资产总额445.94亿元，同比增加51.47亿元，增长13.05%。其中：国有企业资产259.53亿元，占比58.2%；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总额3.38亿元，占比0.76%；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183.03亿元，占比41.04%。

（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1.土地资源。全市土地总面积16.57万公顷，其中农用地14.37万公顷，建设用地1.81万公顷，未利用地0.39万公顷。
2.矿产资源。全市已探明资源储量的有13种。
3.森林资源。全市森林面积7.64万公顷，林业用地面积7.3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6.08%，森林蓄积量479.55万立方米。普遍种植杉木、马尾松、湿地松、桉树、针阔混交林、阔叶混交林等优势树种。
4.湿地及自然保护地。开平市自然保护地10个，总面积1.05万公顷。其中湿地公园1个，自然保护区2个，森林公园7个。

5.水资源。开平市多年（1966—2024年，下同）平均年降水总量32.29亿m³，平均降水量1,947mm；平均年水资源总量19.33 亿m³，其中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19.24亿m³，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5.57亿m³，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的重复计算量为5.48亿m³。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
1.资本投向情况。市属企业重点投向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全年共推进重点项目32个。其中包括：三埠港搬迁、中科建成低温储运装备制造厂房、城乡供水一体化等项目。

2.企业改革情况。一是统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指导市属国有企业构建“3+1”管理架构，推动资源向主业集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促进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二是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实施国有企业增信评级行动，市公有资本集团和市公用集团获得AA+信用评级，市公控集团由城投类AA平台转型为产业类AA平台。三是积极推进薪酬和考核制度改革。出台多份企业薪酬和考核管理类制度文件，不断完善收入分配与企业效益密切关联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3.国有资产监管情况。一是积极开展直管企业机构改革工作。统筹指导市资产办直接监管的市属五大集团公司和开平市公有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本部及下属二、三级企业共计68家企业的内设机构调整优化和人员员额核定工作。二是扎实推进市属企业资产清查工作。以一级企业为单位，组织开展全市市属企业资产清查并规范资产入账，进一步引导市属企业摸清自身资产情况，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4.市属企业风险控制情况。一是落实数据监测，夯实基础工作。充分利用企业财务快报和月报数据，对企业债务风险进行精准识别；二是加强风险研判，抓好风险预警。依托国资委企业财务快报系统，加强对各企业债务风险的动态监测，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应对。三是完善制度建设，加大监管力度。通过制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加强投资监督管理，控制企业投资风险。
（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1.积极服务乡村振兴。一是制定《开平农商银行2024年支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开平农商银行结对支持镇村经济发展工作方案》，明确信贷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百千万工程”建设。二是积极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三是精准服务水口镇水暖卫浴产业。创新 “信贷工厂”水暖卫浴行业客群业务模式，以风险控制策略为核心，对贷前、贷中、贷后等环节进行作业方式优化、流程优化、科技赋能。五是大力服务“开平优品”行政区品牌。有效支持“开平优品”行政区品牌进行资源整合、产业孵化及市场推广。

2.大力支持实体经济。一是始终紧扣本地制造业发展定位、发展导向，持续完善绩效方案，将制造业贷款指标纳入绩效考核，通过单列任务的形式，推动信贷资源投入于制造业当中，同时提供利率优惠，引导优势产业融资成本下降。二是满足科技型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等新型产业，不断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方案，支持和培育科技型制造业企业的成长，助力企业产能升级。三是积极宣传制造业贴息政策，切实让企业受惠。
3.助力地方重点项目高质量发展。一是助力产业转移平台高标准建设。深化与翠山湖宏发高新产业城合作，积极助力产业城打造智慧物联综合管理平台，涵盖智慧物管、智慧停车、智慧门禁和智慧支付等四大云平台。二是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专业指导与服务，支持水口镇水暖卫浴企业真正实现“知产”变“资产”，实现经营发展降本增效。三是助力优化开平市水暖卫浴产业生态链。将“入园易”“建厂易”“厂房贷”等组成“一揽子”入园融资产品，持续跟踪水口产业园卫浴创新基地融资项目，为全市196家水暖卫浴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4.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监管。严格贯彻落实财政部《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记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和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工作的通知》精神，及时上报国有金融类企业产权变动状况、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资产质量等情况。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1.持续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根据国家、省及江门市最新政策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出台《开平市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开财资〔2024〕56号），更新管理要求，构建更加安全规范、节约高效、公开透明、权责一致的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能力。同步印发《开平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开府办〔2024〕41号），明确有偿使用项目范围、部门职责及审批流程，为全市公共资源规范有序开发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2.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提升资产使用效益。一是严控通用办公设备和家具新购，将资产配置管理嵌入采购流程，统筹新购与存量，实现总量管控、存量盘活与增量优化。二是围绕《开平市促进财政增收三年行动方案》及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积极盘活存量资产，筛选权证清晰房屋资产109项进行盘活利用。

3.夯实资产管理基础。一是强化动态监管，依托资产月报、年报系统，加强数据审核与问题反馈，及时发现并纠正各单位在资产登记、处置、变动等环节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市资产年报质量持续提升，获江门市通报表扬。二是印发《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登记在个人名下的房屋产权管理的提醒函》，督促相关单位加快办理权属变更，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三是加强重点资产管理，巩固房屋、车辆等管理成果，严格审核资产配置、使用与处置事项，指导各单位规范执行管理制度，完善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流程。

4.严控车辆配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严格执行公务用车审批，全面落实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推动公务用车电动化、集约化发展。积极组织各单位通过省级“统采分签”模式采购新能源公务用车，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提升配置效率，助力公务用车管理高质量发展。

5.开展办公用房专项检查。围绕办公用房使用合规性，依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等规定，对全市18家党政机关及所属单位、共94名领导干部办公用房开展“回头看”检查。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测量、台账比对等方式，重点排查面积超标、违规设置功能用房、擅自改变用途等问题。检查结果显示，未发现办公用房面积超标情况，有效保障办公用房使用合规、透明、高效。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1.推进市镇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开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已获得省政府批复。赤坎、塘口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已报江门市政府审批，月山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已上报江门市政府开展审议程序，水口镇已纳入《开平总规》编制，其他9个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已完成镇级审议程序。2024年，我市积极推进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保障中心城区重点片区的发展需要，为片区内工业项目落地提供了法定的规划指引。

2.落实要素保障，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对拟报批项目提前进行研判，积极组织用地报批材料，完成水口国际卫浴创新基地、水口海燕EOD项目、马冈鹅生态产业园项目、翠山湖生物医药产业园等56个用地批次组卷工作。二是不断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通过收回、督促开工等方式处置闲置土地；通过出让方式盘活历史空闲和低效用地。持续开展“批而未供、供而未用”专项工作，通过招商引资、储备土地提质等方式，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存量用地。四是积极推进全域土地整治工作。全市安排整治项目121个，项目实施后，预计整理农用地4468.99公顷，可新增耕地748.49公顷，生态修复面积222.43公顷。

3.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行为。一是落实耕地保护“国之大者”。落实耕地占补平衡859.92亩（其中水田791.74亩），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完成垦造水田项目报备12个，形成水田指标2373.32亩，新增耕地指标1703.87亩；完成苍城镇、赤水镇等18个拆旧复垦项目验收工作。二是强化自然资源执法监督检查。土地卫片执法发现新增非农建设违法案件187宗，涉及土地面积967.82亩，完成整改66宗，面积575.84亩。严厉打击非法采矿，依法依规查处非法开采矿产资源案件2宗。
4.实施绿美广东“六大行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完成2024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任务24158亩（其中林分优化5300亩、新造林抚育9658亩、森林抚育9200亩）。县镇村添绿约12万株，任务总完成率近200%，其中圩镇添绿2.2万株、完成率237%；村庄添绿8.2万株、完成率220%。建成乡村绿化美化村庄10个、绿美红色乡村1个、绿美古树乡村（古树公园）1个、森林乡村2个。推动党员牵头义务植树，与群众携手共植“侨胞林”“青年林”“国资林”等主题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约200场，添绿约2.5万株。

5.从严从实抓好取用水监管。严格遵守江门市下达我市“十四五”水资源管控指标，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能力和水平。2024年，我市取用水总量为4.59亿m³，达到小于江门市下达的4.72亿m³用水总量指标的要求；严格取水许可管理，办理取水许可证共135宗；加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完成3个取水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工作。

三、存在问题
2024年，我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对标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国有资本布局仍需优化。在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投入不足，缺乏能带动城市活力、支撑产业升级的高能级国资布局。跨层级、跨区域的产业协同、企业合作深度不够，未能形成产业协同效果强、产业规模效应高、资源配置统筹优的整体发展格局。二是市属国企整体实力仍需壮大。市属企业资产规模不大，大部分企业收入结构仍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为投资收益、资产出租等方面收入；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然较高。三是国有企业整体竞争力仍需提高。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运营推广等方面投入不足，没有建立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产品和服务缺乏核心竞争力，未能形成品牌效应。企业市场敏感度较弱，内部体制机制不够灵活，部门间协同合作不够紧密，部分领导干部业务水平未能跟上发展需求，经营效益有待提升。

（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经营发展有待优化

一是存贷利差持续收窄，盈利水平下降。2024年末，市农商行存款付息率1.67%，贷款收息率（剔贴现）4.14%，存贷利差降至2.47%，较上年同期降低了0.37个百分点，后续盈利压力依然较大。二是不良贷款双升。随着经济下行，企业的还款能力减弱，部分企业甚至出现资金链紧张，企业的信用风险增大。三是授信用信率有待提高。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策略保守，主动减少负债，客户减少消费并提前归还贷款，导致贷款需求不足，消费贷款呈下降趋势。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础管理仍需加强

一是管理基础薄弱。资产登记、变更、处置等环节不及时，导致资产底数不清、核算不准。管理队伍专业能力不足，对相关政策制度掌握不够。二是思想认识有待提高。部分单位存在“重资金轻资产、重采购轻管理”倾向，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衔接不畅，未能统筹协调资产存量与预算流量。三是管理行为不规范。资产配置盲目、使用随意、处置不及时，导致闲置浪费现象普遍。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规范管理的意识和主动性。四是监督追责不到位。问题出现后责任主体难以明确，追责机制不健全。监督检查力度不足，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隐患。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一方面，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完善。自然资源部门与生态、水利等部门横向协同不畅，标准不一。多头管理导致调查统计缺乏统筹，湿地、林、水资源等空间数据交叉重叠，“一地多属”“一资源多管”现象突出，部分资产权属不清，进一步加剧管理体制不畅，既影响日常效率，也为后续资源资产核算、保护利用埋下隐患。另一方面，管理基础薄弱与协调发展压力并存。资源资产数据底数不清、标准不一，价值量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难以有效支撑生态补偿与价值实现。与此同时，生态红线和耕地保护要求日益严格，而经济下行压力又对资源要素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土地粗放利用、闲置违法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统筹难度不断加大。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持续推动国资国企高效发展

一是强化项目牵引，优化国资布局。聚焦“三个集中”“三个作用”，高标准推进氢能源、光伏发电、国家储备林、生态环境建设、智慧停车、三埠港搬迁、水暖卫浴共性工厂等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更好发挥市属企业主力军作用。二是深化综合改革，增强内生动力。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中心，统筹推进提升信用评级、优化人才结构、完善监管机制、提升资产运营效能等关键改革任务，系统性激发企业活力与效率。三是严守风险底线，保障稳健运行。强化系统思维与内部审计监督，加强对财务、结算、信贷等重点业务的常态化风险排查，推动风险防控端口前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二）继续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一是完善体制机制。将资产管理与预算、财务管理深度结合，实现资产存量与预算流量的统筹协调，强化从配置、使用到处置、收益的全生命周期管控与财务监督，形成有效制衡的内控体系。二是夯实管理基础。以全面清查和产权登记为抓手，彻底摸清资产底数，着力解决账实不符等历史遗留问题，确保资产底数清晰、账卡相符。三是规范管理行为。强化“过紧日子”要求，优化配置环节，优先通过调剂、共享等方式盘活存量，严控新增；规范处置程序，明确各环节责任，实现可追溯管理；并建立定期清理机制，及时处理闲置低效资产，切实提升资产使用效益。
（三）加快推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式改革

一是以“国土三调”成果为基础底版，整合森林、湿地、水、矿产等资源数据，理顺跨部门机制，构建自然资源“一张图”和资源底数“一本账”，夯实统一管理基础。同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进镇级审批，依托农文旅融合试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政策，加强控规编制与入库，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二是坚持要素精准供给与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土地利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积极盘活闲置和低效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与发展平台。加大“工改工”“三旧”改造力度，提升项目开竣工效率，多措并举缓解用地指标压力。三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田长制”，严守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完善经济补偿机制，推动耕地保护由数量管理转向数量、质量并重。强化湿地生态系统管护，构建“宣传、修复、监管”一体化体系，实施精准生态修复，严厉打击破坏行为，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稳定。
2025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有关工作要求，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进一步发挥人大和全社会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作用，不断完善资产管理体制，提升资产管理效能，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运转高效。



